
工作推进落实分工表

工作事项 主要内容 时间节点 牵头部门

１

制定养老基本
公共服务和服
务供给主体的
各项标准

出台居家和社区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软硬件
标准.明确居家和社区老年照护机构分类和
服务内容(上门照护机构、社区老年人日间照
护机构、长者照护之家等).

出台机构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软硬件标准.
明确建设、配置等标准,规范公办养老机构严
格按照标准建设运营.

制定存量公办养老机构调整计划和实施细
则.对暂不符合机构养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
和规范进行管理的公办机构,制定具体调整
计划和实施路径.

２０１６年

２季度

市 民 政 局、市 卫
生 计 生 委、市 人
力资源社会保障
局(市医保办)

市民政局

市 民 政 局、各 区
县政府

２

制定养老基本
公共服务合格
供 应 商 监 管
规范

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,研究制定合格供
应商的管理规范,包括考核评价机制、公示制
度、监管处罚、合同治理等.

２０１６年

３季度

市 民 政 局、市 财
政 局、市 发 展 改
革委

３
建立老年长期
护理保险制度

建立与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相衔接的统一
支付制度,探索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.

推进建立与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衔接的
商业保障计划.

积极 开 展 个 人 税 收 递 延 型 商 业 养 老 保 险
试点.

２０１６年

４季度

市 发 展 改 革 委、
市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 局 (市 医 保
办)、市 财 政 局、
市 民 政 局、市 卫
生计生委

市 金 融 办、上 海
保监局

市 金 融 办、市 地
税 局、上 海 保 监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人力资源社会保
障局(市医保办)

４

完善社区老年
照 护 组 织 (机
构)设 立 发 展
政策

制定社区服务机构延伸设立护理站及护理站
发展助老服务的办法,鼓励社区老年照护服
务组织服务链延伸.

完善社区生活照料、医疗护理组织设立和发
展政策.

完善社区老年照护服务机构民非登记、工商
登记流程.

２０１６年

２季度

市 民 政 局、市 卫
生 计 生 委、市 工
商 局、市 人 力 资
源 社 会 保 障 局
(市 医 保 办)、市
社团局

５

制定养老基本
公共服务的政
府与社会资本
合作(PPP)指引

明确格式合同范本,对PPP项目的招投标、价
格管理、回报方式、服务标准、风险分担、信息
披露、违约处罚、政府接管以及评估论证等规
定,建立PPP项目监管体系.

２０１６年

３季度

市 民 政 局、市 发
展 改 革 委、市 财
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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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
制定“十三五”
合格供应商发
展支持政策

研究制定“十三五”政府资金对养老基本公共
服务机构设施建设、达标改造、服务采购的支
持办法.

建立政府与合格供应商的结算机制.

２０１６年

２季度

市 发 展 改 革 委、
市 民 政 局、市 财
政局

市 民 政 局、市 财
政局

７

稳步推进养老
基本公共服务
价格和财政补
贴机制的联动
改革

完善“补需方”机制.属于养老基本公共服务
保障对象的老年人,经经济状况评估,符合财
政补贴条件的,政府给予相应的居家、社区和
机构养老服务补贴.在财政补贴政策上,加
大对居家和社区养老倾斜.
建立健全保基本养老机构、购买养老床位、居
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价格形成机制和动态
调整机制.

建立各级政府补供方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制
度,取消不利于市场公平的补贴.

２０１６年

２季度

市 民 政 局、市 财
政局

市 发 展 改 革 委、
市 财 政 局、市 民
政局

市 民 政 局、市 财
政局

８
优化本市养老
基本公共服务
考核方式

优化区县政府绩效考核方式,更加注重保障
对象的保障覆盖,力争实现“应保尽保”.

２０１６年

３季度
市民政局

９

全市各区县全
面推进老年照
护统一需求评
估工作

明确全市各区县全面推进老年照护统一需求
评估的时间节点.

２０１６年

１月
市民政局

修订完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,完成
与评估标准对应的评估信息系统.

２０１６年

１季度

市 卫 生 计 生 委、
市 民 政 局、市 人
力资源社会保障
局(市医保办)

进一步整合资源和服务内容,制定与老年照
护统一需求评估等级对应的服务清单和计
划,明确服务内容、标准要求等.

２０１６年

３季度

市 民 政 局、市 人
力资源社会保障
局 (市 医 保 办)、
市卫生计生委

１０
优化养老服务
机构投资管理
机制

健全政府投资养老服务机构法人治理机制,
强化出资人监管职责,形成政府投资养老服
务机构章程范本.

２０１６年

４季度

市 发 展 改 革 委、
市 财 政 局、市 民
政局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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